非正常户公告
和税非告〔2026〕1号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其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和林格尔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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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1150123MACF0BWL8E
	内蒙古矿研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李小俊
	居民身份证
	152628********1679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呼清路东蓝山国际住宅小区013#2单元301
	2025-12-01
	2026-01-04

	2
	91150123MA0Q3PL33T
	内蒙古瑞新阳农牧业有限公司
	赵艳红
	居民身份证
	152222********0223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新民街南侧（广场西）
	2025-12-01
	2026-01-04

	3
	91150123MA0QBK9M2W
	内蒙古鑫志晟商贸有限公司
	云志涛
	居民身份证
	150105********053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新民街南
	2025-12-01
	2026-01-04

	4
	91150123MA0NF6KDXW
	内蒙古鑫多利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安忠德
	居民身份证
	152630********471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呼清路东63号
	2025-12-01
	2026-01-04

	5
	93150123MA0MW0LC3H
	和林格尔县华宇种植专业合作社
	韩宇
	居民身份证
	341621********3512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新营子村
	2025-12-01
	2026-01-04






